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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教育改革的成效也要時間來證明，但一些   

統計數據仍可讓我們更了解當今香港教育的面貌；加上與世界其他地區

的數據比較，令我們能從更廣闊的國際層面審視香港的教育發展。但須

留意的是，教學本身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並非所有教育範疇

均可量度；而統計數據本身亦有其局限。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育統籌局的數據庫內選取了較能突顯香港教育現貌

的數據，制定了這本小冊子，幫助我們扼要地掌握現況和追蹤教育改革

的進展。就此，我對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王䓪鳴博士和各委員表示衷心

的感謝。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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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王䓪鳴

在2003年開始，教育統籌委員會制定了一個教育統計數據架構，以反映        

香港教育現況，並評核自2000年進行的教育改革所帶來的種種轉變和     

影響。而2004年12月發表的《教育統計數字一覽》，便是根據上述教育統

計數據架構而制定。

隨著教育改革的推行和教育政策的更新，我們在這本小冊子中增添了

一些新的統計數據，亦刪除了一些已過時的數據資料。整體而言，             

我們仍力求精簡統計數據，確保內容簡單和容易理解。鑑於研究結果和        

統計數據總有其局限性，未必能反映事實的全部，在解讀有關資料時     

須加注意。

教育改革要求整個教育界作出了更大的承擔，同時亦帶來了挑戰。展望        

將來，我仍充滿信心，原因是我們身邊有一群努力耕耘的教育工作者，    

時刻堅持不懈地為香港培育未來的棟樑。

最後，我衷心感謝教育統籌局、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為我們提供有關    

數據資料，讓這小冊子得以順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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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概覽

(1)	 包括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其他培訓機構開辦的課程。

(2)	 政府在2000年10月展開毅進計劃，以便開闢另一個途徑，為中五離校生和成年學員提供更多	

	 持續進修的機會。成功完成毅進課程的學生可獲頒發全科畢業證書。這張證書已獲香港學術	

	 評審局評定為相當於中學會考五科及格的水平。

(3)	 包括副學士學位課程、高級文憑、專業文憑及其他專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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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財政年度

項目一：	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總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註：

(1)	 基於學前教育的協調及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動，1995-96至2004-05財政年度的數字作出了     	

	 調整。

根據政府統計處，本地生產總值數字可能會作出修訂。

附註：

教育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對數字是一個重要指標，顯示一個國家在教育方面投放資源的 

重要性。香港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1995-96至2006-07財政年度

期間，由3.0%增至3.9%。由2004-05年度起的減幅主要是由於2004年和2005年1月的薪酬削減。

＊

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I.系統
教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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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	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以及其佔政府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註：

基於學前教育的協調及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動，1995-96至2004-05財政年度的數字作出了調整。

附註：

教育是政府預算中最大的單一開支項目，佔政府全年開支總額約五分一。

政府於1998年1月成立50億元的優質教育基金，因此教育開支在1997-98財政年度出現驟增。

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以及其佔政府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百分比 百萬元

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佔政府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在教育方面的政府開支

財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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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	學生就讀中三以上程度技工課程、資助高中班及設有	
	 多元化課程的高中學校的情況

教育類別

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佔前一年

中三畢業生(1)

的百分比(2)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中三以上程度
技工課程

第一年學生人數(3) 5 539 4 875 4 726 4 942* 4 275 3 664

百分比 7.0% 6.4% 6.1% 6.0%* 5.2% 4.5%

資助高中班
（不包括高中學校(4)）

中四學生人數(5) 69 099 68 788 69 861 73 297 73 132 74 190

百分比 87.0% 89.6% 90.9% 88.9% 89.7% 90.8%

高中學校(4)

中四學生人數(5) - - - 1 990 1 932 1 753

百分比 - - - 2.4% 2.4% 2.1%

註：

(1)	 中三畢業生包括資助學校及特殊學校但不包括智障兒童學校及醫院學校的畢業生。在所有	

	 實用中學和技能訓練學校於2004年及2005年期間完成主流化及成為普通中學後，有關的	

	 數字已被納入中學類別。畢業生人數以開學時的學生人數計算，但群育學校則以學期終的	

	 學生人數計算。

(2)	 指有關級別的學生人數與前一年中三畢業生總數的比率。

(3)	 指建造業訓練局、製衣業訓練局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全日制技工程度課程的第一年新生  	

	 人數，以及職業訓練局訓練及培訓發展中心全日制技工課程的第一年學生人數。部分入讀	

	 學生可能不是前一年的中三畢業生。

(4)	 高中學校設有多元化課程，是直接資助計劃下的一類型學校。

(5)	 僅指日校學生，但不包括重讀生。	 	 	

﹣	 不適用。

修訂數字。

附註：

政府的政策目標是為所有在政府資助學校就讀，而具備適當能力及有志繼續升學的中三學生   

提供資助的中四及訓練學額。在2005/06學年的中三畢業生中，分別有大約91%和5%就讀於   

資助高中班及入讀中三以上程度技工課程，另有2%就讀於高中學校。其餘的中三畢業生可能

到海外升學、投身社會工作或報讀私人獨立機構舉辦的課程。

＊

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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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	專上教育適齡學生入讀率(1)	

百分比

專上教育適齡學生入讀率

學年

註：

(1)	 適齡學生入讀率是指為17至20歲年齡組別人口所提供的專上教育機會。

由於學位數目及17至20歲平均年齡組別青少年人數的更新，數字作出了修訂。

附註：

政府的規劃目標，是在2010/11學年或之前，60%的高中畢業生可以接受專上教育。該政策    

目標已於2005/06學年達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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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	中小學(1) 及特殊學校(2) 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並曾接受認可  	
	 師資訓練的教師百分比	

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並曾接受認可師資訓練的教師百分比

百分比

學年

註：

(1)	 數字包括本地及國際日校的教師。

(2)	 特殊教育教師包括在特殊學校、實用中學及技能訓練學校任職的教師。在所有實用中學  	

	 和技能訓練學校於2004年及2005年期間完成主流化及成為普通中學後，有關的教師數字	

	 已被納入中學類別。

附註：

政府的長遠目標，是所有新入職教師須曾接受師資訓練並擁有學士學位。在過去十年，中、  

小學及特殊學校的教師擁有學士學位並曾接受師資訓練的百分比大幅增加。

中學

特殊學校

小學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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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	普通中小學日校每班平均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

小學(2)

中學（中一至中五）

中學（中六至中七）

學年

小學(2)

中學（中一至中五）

中學（中六至中七）

所有普通中小學日校每班平均學生人數(1)

本地普通中小學日校每班平均學生人數(3)

學生人數

學年

(A)

(B)

註：

(1)	 所有普通中小學日校包括採用本地課程的本地普通中小學日校與及採用非本地課程            

的中小學日校。前者包括官立、資助、按位津貼、直接資助計劃、私立學校及早年的    

買位計劃學校；而後者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學校及其他國際學校。數字不包括特殊學校或  	

設於普通中小學日校的特殊班。而在所有實用中學和技能訓練學校於2004年及2005年    	

期間完成主流化及成為普通中學後，有關的數字已被納入中學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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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字包括國際小學所報的預備班學生。

(3)	 數字只涵蓋採用本地課程的本地普通中小學日校。	

附註：

小學 ﹣在過去數年，所有普通小學的每班平均學生人數持續下調，而在2005/06學年，每班   

平均學生人數是31.9人。若就採用本地課程的本地普通小學日校而言，每班平均學生人數下

調幅度相若。在2005/06學年，平均數是32.4人，當中約46%的班級的每班人數是在這平均數    

之下。此外，約三成班級的每班學生人數在30人或以下，而在25人或以下的班數則佔11%。

中學 ﹣在過去三年，所有普通中學日校的中一至中五的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已輕微下調至

2005/06學年的37.5人，而中六至中七的每班平均學生人數近年則維持在29人左右。而就本

地普通中學日校而言，自1997/98學年開始，中一至中五的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均少於39人。       

在2005/06學年，每班平均學生人數更下調至38.1人，當中約36%的班級的每班人數在這

平均數之下，而每班人數在35人或以下的則有21%。至於中六至中七的每班平均學生人數          

自2002/03學年開始均少於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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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數字指「相等於半日制學生」與「相等於半日制教師」的比率，不包括國際幼稚園。	

	 在2005年9月實施協調學前服務措施後，在計算2005/06學年的學生與教師比率時，幼稚園	

	 暨幼兒中心二至三歲組別及幼稚園班級的資料亦被包括在內。

(2)	 數字包括所有本地普通日校。

修訂數字。由2003/04學年起，在計算學生與教師比率時，在教資會學生人數指標外但受	

	 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人數亦被包括在內。

附註：

學生與教師的比率，顯示每名學生所獲的教育服務。過去十年間，幼稚園、小學和中學階段在

學校教育方面的學生與教師比率不斷改善。

＊

項目七：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與教師比率

幼稚園(1) 小學(2) 中學(2) 教資會資助院校

學生與教師比率

每名教師相對的學生人數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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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電腦供使用
（百分比）

澳洲(2) 加拿大(2) 香港(3) 美國(2)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
織成員國平均數(2)

在學校 97.0 96.6 100.0(4) 94.2 84.2

在家中 94.3 93.8 93.2 88.4 79.4

項目八：	香港和選定國家的學生(1) 在學校及家中有電腦可供使用	
	 的情況

註：

(1)	 數字包括15歲普遍在校的學生。在香港則指15歲全日制的學生。

(2)	 參考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有關2003年國際學生評估計劃的刊物。

(3)	 參考政府統計處進行的《2003年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資訊科技的使用情況和普及程度》。

(4)	 僅指資助及官立中學日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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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九：	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數目(1)

教育階段

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數目

2005/06

數目 百分比(2)

小學 68 7.2%

中學 75 7.9%

特殊學校 5 0.5%

註：

(1)	 僅指資助學校。官立學校已參考法團校董會模式並設有學校管理委員會以推行校本管理。

(2)	 佔全港資助學校的百分比。

附註：

隨著立法會在2004年7月通過《2004年教育（修訂）條例》，所有資助學校須在2009年12月31日

或之前成立法團校董會負責管理學校。法團校董會的持份者須包括辨學團體校董、校長、教師

及家長校董、校友和獨立校董共同參與學校決策，以提高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II.整體學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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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	設有家長教師會的學校數目(1)

註：						    

(1)	 數字包括所有本地普通日校。

(2)	 所有實用中學和技能訓練學校在2004年及2005年期間完成主流化及成為普通中學後，    	

	 有關數字僅指特殊學校。醫院學校並不包括在內。

附註：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第4及第5號報告書中清楚指出，學校與家長的合作對教導學生有莫大裨益。

根據第5號報告書的建議，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1993年2月正式成立，就如何促進及統

籌家校合作的持續發展提供意見。過去數年，設有家長教師會的學校整體上不斷上升。

設有家長教師會的學校佔相關教育階段所有學校的百分比百分比

學年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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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一：	已設立員工考績制度的學校數目(1)

註：

(1)	 僅指資助學校，因為官立學校已經建立了一套適用於政府僱員的員工考績制度。

附註：

校本管理的重要環節之一，是訂立正式的員工考績制度，以提高教師的專業能力和責任心。

教育階段

設有員工考績制度的學校佔全港學校的百分比

2004/05 2005/06

小學 96.0% 99.5%

中學 97.9% 99.7%

特殊學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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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二：	在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獲Ｅ級或以上	
	 成績的百分比(1)

在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獲 E級
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2)百分比 

年份

香港中學會考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註：

(1)	 數據只包括就讀於提供香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正規課程的日校考生。

(2)	 考獲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是以取得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科數除以考生應考科目的總數  	

	 而計算。

III.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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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三：	考生在香港中學會考中、英（課程甲及乙）、數三科                	
	 考獲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1)	

註：

(1)	 數據只包括就讀於提供香港中學會考正規課程的日校考生。

(2)	 考獲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是以在該科目取得Ｅ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數目除以應考該                        

科目的考生總數而計算。

考生在香港中學會考中、英、數三科的表現
（考獲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2)）百分比

年份

中文

英文課程（課程甲）

英文課程（課程乙）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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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四：全港性系統評估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2004 2005 2006

2005 2006

2006

全港小學三年級學生達到基本能力的百分比

全港小學六年級學生達到基本能力的百分比

全港中學三年級學生達到基本能力的百分比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文 英文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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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上述資料取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2004至2006年期間公布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政府委託

考評局負責設計、發展及施行全港性系統評估。

附註：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目的是協助學校管理層了解學生在主要學習階段（小三、小六及中三）完結      

時，在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的整體表現，藉以回饋教學、優化課程設計和改善教學       

策略，以及讓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支援。	

全港性系統評估自2004年起在小三開展，至2006年在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施行。過去幾年，

小三及小六學生在各科的表現持續進步，對此我們感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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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香港學科測驗在全港施行。中一入學前和中三階段的測驗分別由2001年和2003年起成為	

	 保密測驗。該兩份測驗卷的最高分數均為100分。

(2)	 在2002年及之後的中一入學前測驗分數，都調整為2001年首次實施保密時的相對分。

(3)	 在2004年及之後的中三測驗分數，都調整為2003年首次實施保密時的相對分。

項目十五：	香港學科測驗成績(1)

分數

中一入學前階段的香港學科測驗平均分(2)(4)

中文 英文 數學

中三階段的香港學科測驗平均分(3)(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分數

中文 英文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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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6年的中一入學前測驗的數據分析正在進行中。

(5)	 中三階段的香港學科測驗於2006年起已被中三級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替代。

附註：

由於香港學科測驗是一個常模參照的測試，測驗卷的設計是用來辨別學生不同學業能力水平以

協助學校進行拔尖保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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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六：	香港和選定國家的小四學生的閱讀基礎能力(1)

註：

(1)	 參考《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2003年教育統計年鑑》。2001年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在35個	

	 國家／經濟體系進行的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讓參與國家／經濟體系獲得其第四級	

	 小學學生在閱讀能力方面與其他國家／經濟體系比較的數據。評估以各參與國家的本地  	

	 語言進行，在香港則為中文。

附註：

按國際慣例，有關評估的平均分設定為500分。在2001年的研究中，香港學生的平均分          

為528分，在35個國家中名列14。

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每五年進行一次，而2006年的結果將於2007年公布。	

平均得分 閱讀能力

瑞典
英格蘭

拉脫維亞
立陶宛 美國 德國

新西蘭
新加坡 香港

塞浦路斯
士耳其

哥倫比亞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摩洛哥荷蘭

保加利亞
加拿大

匈牙利
意大利

捷克共和國
蘇格蘭

俄羅斯聯邦 挪威

摩爾多瓦共和國

馬其頓共和國
阿根廷

科威特
貝里斯

國際平均分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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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七：	香港和選定國家／經濟體系的第四級及第八級（小四
及中二）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成績(1)	

註：

(1)	 國際數學及科學研究趨勢比較不同國家／經濟體系學生的數學及科學成績。1995年及	

	 2003年的國際數學及科學研究趨勢評估第四級及第八級（分別相等於香港的小四及中二）學生	

	 的成績，1999年的國際數學及科學研究趨勢只評估第八級學生的成績。上表只顯示在	

	 2003年的國際數學及科學研究趨勢中平均得分最高的十個國家。摘錄自《2003年國際數學	

	 及科學研究趨勢報告》。

附註：

在2003年的國際數學及科學研究趨勢中，香港在數學方面，小四及中二分別排名第二及第三。

在科學方面，香港在小四及中二均排名第四。香港學生的表現遠高於國際平均分。

學生的數學成績 學生的科學成績

第四級 第八級 第四級 第八級

國家／
經濟體系

平均得分
國家／

經濟體系
平均得分

國家／
經濟體系

平均得分
國家／

經濟體系
平均得分

新加波 594 新加波 605 新加波 565 新加波 578

香港 575 南韓 589 中華台北 551 中華台北 571

日本 565 香港 586 日本 543 南韓 558

中華台北 564 中華台北 585 香港 542 香港 556

比利時
（佛蘭芒）

551 日本 570 英格蘭 540 愛沙尼亞
552

荷蘭 540
比利時

（佛蘭芒）
537 美國 536 日本

拉脫維亞 536 荷蘭 536 拉脫維亞 532 匈牙利 543

立陶宛 534 愛沙尼亞 531 匈牙利 530 荷蘭 536

俄羅斯聯邦 532 匈牙利 529 俄羅斯聯邦 526 美國
527

英格蘭 531

馬來西亞

508 荷蘭 525

澳洲

拉脫維亞 瑞典 524

俄羅斯聯邦
斯洛伐克
共和國

520
斯洛伐克
共和國

新西蘭

國際平均分 495 國際平均分 467 國際平均分 489 國際平均分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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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八：香港和選定國家／地區的十五歲學生的數學、科學、  
閱讀和解難能力(1)

註：

(1)	 參考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有關2003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刊物。數據來自2003年   	

	 進行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第二個評核周期。這項國際研究比較和評估 41個國家／ 	

	 地區的教育制度成效。具體來說，研究是要評估15歲學生在快將完成基礎教育之時， 	

	 具備多少投身社會必備的知識和技能。上表只顯示平均分最高的十個國家／地區。

(2)	 評估以各參與國家／地區的教學語言進行，在香港則為中文。

附註：

在2003年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中，香港在數學方面名列第一，科學方面排名第三，閱讀方

面排名第十。解難能力是在2003年新加入的評估項目，香港排名第二。整體而言，香港學生的

平均表現都遠高於國際平均分。跟很多其他國際研究一樣，有關分數以500為平均分而評量，

標準偏差為100。

數學能力 科學能力 閱讀能力(2) 解難能力

國家／地區 平均分 國家／地區 平均分 國家／地區 平均分 國家／地區 平均分

香港 550 芬蘭
548

芬蘭 543 韓國 550

芬蘭 544 日本 韓國 534 香港
548

韓國 542 香港 539 加拿大 528 芬蘭

荷蘭 538 韓國 538 澳洲
525

日本 547

列支登士坦 536 列支登士坦

525

列支登士坦 新西蘭 533

日本 534 澳洲 新西蘭 522 澳門 532

加拿大 532 澳門 愛爾蘭 515 澳洲 530

比利時 529 荷蘭 524 瑞典 514 列支登士坦
529

澳門
527

捷克共和國 523 荷蘭 513 加拿大

瑞典 新西蘭 521 香港 510 比利時 525

國際平均分 500 國際平均分 500 國際平均分 500      國際平均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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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九：	學生的體格發展(1)

註 :	

(1) 數字是按照曾在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服務的學生計算。

6 22.8 118.9 21.6 117.8 23.2 119.6 22 118.5

12 44.7 152.8 43.3 152.4 45.7 153.6 44 152.9

15 56.8 168 49.3 157.7 58.1 168.9 50.3 158.3

17 60.2 170.5 50.3 158.4 60.9 171 51 158.8

學年 2000/01 2005/06

性別 男 女 男 女

年齡
平均體重
（公斤）

   平均身高
   （厘米）

平均體重
（公斤）

平均身高
（厘米）

平均體重
（公斤）

平均身高
（厘米）

平均體重
（公斤）

平均身高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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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	學生使用電腦的情況(1)

註：

(1)	 參考政府統計處在2002年至2005年進行的四輪《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資訊科技的使用 	
	 情況和普及程度》。以上數據只包括十歲或以上的日校中、小學學生。

(2)	 包括中六和中七的學生。

(3)	 只包括受訪前一年內每星期至少使用一次電腦的學生。

(4)	 只包括受訪前一年內曾使用電腦的學生。	

(5)	 包括與外界聯絡、瀏覽網頁、搜集資料、進行網上數碼娛樂和電子商業活動等。

附註：

幾乎所有學生都懂得使用電腦。而利用電腦使用互聯網服務及文書處理的學生比例有上升趨勢。

項目
小學 初中 高中(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2 2003 2004 2005 2002 2003 2004 2005

學生懂得使用電腦的
百分比

94.5% 94.6% 96.8% 98.1% 98.8% 98.3% 98.9% 99.6% 99.3% 99.0% 99.6% 99.8%

每星期使用電腦的
平均時間（小時）(3) 8.3 10.7 11.6 11.6 15.6 19.6 19.0 18.5 17.8 23.8 23.2 21.5

使用電腦的主要目的(4)

﹣互聯網服務(5) 90.9% 93.1% 95.8% 96.8% 96.7% 98.0% 98.2% 98.5% 97.4% 98.7% 98.6% 99.2%

﹣文書處理 55.8% 50.7% 53.8% 59.1% 65.3% 59.9% 63.2% 68.5% 67.7% 62.4% 66.0% 69.6%

﹣電腦遊戲（非網上）
59.8% 56.1% 59.7% 58.4% 59.2% 54.8% 53.5% 55.6% 55.2% 49.2% 48.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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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一：	學生的閱讀習慣(1)

註：

(1)	 參考由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和香港教育城合辦的2005年「閱讀	

	 暑假天」項目中的「網上閱讀約章」計劃，對參加學生所進行的一項閱讀習慣意見調查。	

	 共有10 547名學生參與此計劃，小學佔 7 540人，中學則有3 007人。

(2)	 由於數字的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數未必相等於100。

(3)	 包括其他親友或補習導師等。

(4)	 包括休閒娛樂、旅遊、社會時事、健康／飲食、藝術或宗教等的書籍。	

附註：

學生自己選擇讀物的自主性甚高。在閱讀圖書種類方面，參加「網上閱讀約章」的初小學生    

較為喜歡閱讀圖畫書和漫畫，而高小學生及中學學生則喜歡閱讀小說、散文及雜文。

誰替學生選擇讀物
百分比（%）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學生（自己） 67.9% 75.2% 81.7% 81.3%

父母 23.6% 15.4% 5.9% 3.5%

兄弟姊妹 3.7% 5.1% 4.2% 4.4%

朋輩 1.1% 1.6% 5.3% 8.3%

老師 1.7% 1.6% 2.1% 2.6%

其他(3) 1.9% 1.1% 0.8% 0.6%

圖書種類
百分比（%）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圖畫書 46.2% 25.9% 6.4% 5.0%

漫畫 8.3% 9.5% 3.6% 2.7%

小說 7.6% 21.7% 45.1% 48.0%

散文／雜文 2.5% 5.0% 10.5% 14.4%

知識類讀物
（自然／社科類）

9.1% 8.2% 9.2% 8.1%

謎語／兒詩／童詩 3.1% 3.0% 1.0% 0.5%

人物傳記 3.0% 4.0% 5.3% 4.5%

幽默小品 3.0% 4.7% 3.3% 3.9%

歴史故事 2.7% 4.4% 4.0% 3.7%

其他(4) 14.3 13.6% 11.7% 9.3%

(A) 誰替學生選擇讀物的百分比 (2)

(B) 學生選擇閱讀圖書種類的百分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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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二：	學生參加學界校際體育比賽的情況(1)

註：

(1)	 學界校際體育比賽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

參加學界校際體育比賽學生人數與同級學生人數的百分比

百分比

學年

中學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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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二十三：	學生參加學校音樂(1)、朗誦(1) 、戲劇(2) 及舞蹈節(3) 的	
	 情況(4)

註：

(1)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節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2)	 學校戲劇節由教育統籌局學校活動分組主辦。

(3)	 學校舞蹈節由教育統籌局體育組主辦。

(4)	 在2003年初，由於爆發嚴重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俗稱沙士），2003年的朗誦節只為          

小四或以上（以級別分班）及九歲或以上（以年齡分班）的學生開設獨誦班，因而影響    

該年參加朗誦的人數。

附註：

除了上述註(4)的情況，學生參加音樂、朗誦、戲劇及舞蹈比賽的百分比有上升趨勢，由此可

反映學生對各類形式的藝術和美術活動的認知及欣賞程度均有所提高。

參加學校音樂及朗誦節學生人數
與整體生人數的百分比

參加學校戲劇及舞蹈節學生人數
與整體學生人數的百分比

百分比

學年

學年

百分比

音樂

朗誦

戲劇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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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四：	學生參加社會及志願服務的情況(1)

註：

(1)	 有關數字包括中小學學生的總人數及國際小學所提供的預修班學生人數。	

附註：

上述以學校為本位的青少年團體由所屬志願團體負責督導及提供支援。這些志願團體為參加的

學生提供特別的技巧及有系統的訓練。學生透過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得以發展領導才能、組織

技巧及自發精神，並養成尊重紀律的品格，對社會作出貢獻。

公益少年團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交通安全隊 少年警訊

2003/04 124 175 38 144 13 611 61 623 9 224 140 261

2004/05 126 681 39 243 14 884 64 237 9 344 135 195

2005/06 132 844 40 200  15 063 66 781 9 355 137 458

團體

學年

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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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十五：	僱主對本地副學位和大學畢業生的整體滿意程度(1) 

註：

(1)		 參考資料取自《僱主意見調查：關於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的主要工作表現》，    	

	 	 該調查涵蓋2000年及2003年公帑資助的全日制本地副學位和學士學位的畢業生。調查    	

	 	 旨在就上述九個主要範疇收集僱主對畢業生的意見，以了解本地畢業生的工作表現。      	

	 	 由2000年起，調查每三年進行一次。

(2)		 評估以一個5分等級評分，「5」代表「經常高於僱主要求的標準」，「3」代表「一般達到僱主	

	 	 要求的標準」，而「1」則表示「經常低於僱主要求的標準」。

(3)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是2003年調查新增的一項工作表現範疇。

附註：

2003年副學位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評分為3.44分，約在「一般達到僱主要求的標準」及「有時高於

僱主要求的標準」中間，較2000年畢業生所獲得的3.36分有進步。他們在英語能力、中文能力

及工作態度方面有較大進步。

(A) 副學位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2)

中文能力 英語能力 數字運用
能力

資訊科技
知識

分析及解決
問題能力

工作態度 人際技巧 管理技巧 工作所需的
專業技術 (3)

整體評分

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

2000

2003

2000

2003

中文能力 英語能力 數字運用
能力

資訊科技
知識

分析及解決
問題能力

工作態度 人際技巧 管理技巧 工作所需的
專業技術 (3)

整體評分

(B) 學士學位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2)

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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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學士學位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評分為3.58分，亦約在「一般達到僱主要求的標準」及「有時

高於僱主要求的標準」中間。這個評分較上次2000年畢業生在調查中獲得的3.51分有進步。

調查結果顯示，副學位及學士學位畢業生都在資訊科技知識方面有最佳的表現。




